湛江市生猪规模化养殖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解读

为促进生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湛江市根据国家和省级相关文件要求，出台了《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湛市牧字〔2013〕23 号），对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工作作出详细规定。解读如下：
一、政策出台背景与依据

该政策的出台旨在解决生猪养殖环节病死猪处理问题，通过财政补助激励养殖场规范处理病死猪，从而降低重大动物疫病传播风险，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其制定依据包括：
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2 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经费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农办财〔2012〕12 号），省农业厅和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粤农〔2011〕248 号）。

二、补助对象明确界定

（一）基本条件

补助对象为全市范围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年出栏生猪 50 头及以上（以报检数为准）；

配合当地畜牧兽医部门做好动物防疫防控工作；建立动物养殖档案和免疫档案；具备动物防疫合格条件；对养殖环节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

（二）处理范围限定

补助所针对的无害化处理对象为养殖环节的病死猪，不包括强制扑杀的猪和屠宰、运输等其他环节的病死猪。且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必须在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监督下，严格按照《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GB 16548-2006）及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三、补助标准与资金分担

（一）补助金额

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费用实行固定补助，每头补助 80 元。
（二）各级财政分担比例

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市、县（市、区）四级财政共同承担，具体分担标准如下：中央财政补助40元/头，省财政补助24元/头，市财政补助8元/头，县（市、区）财政补助8元/头。
四、补助申报与拨付全流程

（一）县级填报与核查统计

现场核实与处理：养殖场（小区）发现病死猪后，需向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派人现场核实，监督指导按规程处理，拍照存档，并填写《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由双方签字确认。

逐级上报：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每月30日前将登记表上报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审核后形成每月汇总统计表，于每月2日前报市畜牧兽医局。

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可委托乡镇分所或乡镇畜牧兽医站开展现场核实，但需以县级监督机构名义进行。

（二）市级汇总与审核

市级对各县（市、区）上报数据审核把关，对不合理数据进行复查；审核无误后形成市级统计表后上报上级部门。
（三）省级汇总与资金拨付

省级审核上报：省农业厅汇总审核各地级市数据上报上级部门。

资金下拨：省级根据审核后的处理数量及负担比例，将省级补助资金连同中央补助资金逐级下拨至市、县（市、区）财政部门（四）补助发放方式

县级财政部门通过 “一卡通” 或 “一折通” 直接拨付至养殖场（小区）；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采取现金发放方式。
六、监督管理与违规处理

（一）违规行为认定

若养殖场（小区）存在以下行为，经县（市、区）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部门核查无误的，将依法处理：不按规定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宰杀、贩卖病死猪等违法行为（含群众举报查实）。

（二）违规后果

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给予行政处罚；

2.由县（市、区）级以上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取消补助资格，限期整改；整改合格后，经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查验，可恢复补助资格。

（三）公开与监督机制

1.养殖场（小区）名称、处理数量、补助标准及金额等信息需在村张榜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2.各级畜牧兽医需安排专人负责，建立责任制和问责制，确保数据及时上报（逾期不报不予受理）。

